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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梅州市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和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进行

科技扶持奖励的实施办法

根据《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进一步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梅市府办[2016]20号）的

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一）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上年度从小微企业首次成长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指

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2000万元，并纳入国家统计局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报表范围的工业企业）。

（二）首次达到限额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

经统计部门确定，年度首次达到统计限额标准的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单位。主要审核类型包括限额以下转为限

额以上的商贸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新开业企业。

商贸企业统计限额标准：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

元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住宿业和餐饮

业主营业务收入均为200万元以上。

二、奖励标准

对年度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首次达到限额以

上商贸企业，市财政给予每家一次性1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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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资料

（一）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表》（附

件1）；

2、《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汇总

表》（附件2）；

3、《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承诺

书》（附件3）；

4、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五证合一”证件、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首次达到限额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

1、《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表》（附

件4）；

2、《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汇总

表》（附件5）；

3、《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承诺

书》（附件6）；

4、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五证合一”证件、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申报程序

具体申报工作由市经信局、市商务局牵头会同市财政

局、市统计局、市国税局、市中小企业局等单位落实。具体

程序如下：

1、组织申报。由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发布申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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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申请。符合条件的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填写《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团队奖励申报

表》（附件1），符合条件的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填写

《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表》（附件4）

等所需申报材料，报县 (市、区）经信（或商务）主管部门、

统计、国税、财政等有关部门提出审查意见。

3、县级审核。县（市、区）经信、商务主管部门分别

会同统计、国税、财政等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呈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审核意见，汇总后，将首次

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报材料报市经信局，首次达到限额

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申报材料报市商务局。所有申报材料纸

质一式三份。

4、市级审核。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分别会同市财政局、

市统计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中小企业局等单位以会

议方式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5、网上公示。市经信局将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审

核结果在市政府、市经信局网站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市

商务局将首次达到限额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审核结果在市

政府、市商务局网站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6、上报政府。市商务局提供相关材料，由市经信局综

合情况，拟草请示件，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三家

联合行文上报市政府审核批准。

7、下拨、落实资金。市政府批准后，由市经信局、市

商务局、市财政局联合行文下达奖励资金计划。



4

五、有关说明

1、本奖励资金主要用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等支出。获得奖励资金的企业要加强对科技扶持奖励资金的

使用管理，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严

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奖励资金使用完毕

后，各获得奖励资金企业应及时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财

务决算。

2、企业当年发生下列行为的，取消该企业当年奖励资

格：发生较大环保事故；发生产品质量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行为。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暂定时限为5年。每年年

度的申报时限，以具体通知为准。

4、本办法由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表

2、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汇

总表

3、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承

诺书

4、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表

5、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汇

总表

6、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申报承

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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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表
（ 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行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手机号码

资产总额 主营产品 联系电话

当年度主要经

济指标

主营业务

收入（万元）
实交增值税（万元） 利润（万元）

资金拨款账户

（含开户行）

企业简介

（一）注册信息

注册时间、注册资金、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投资方及相应出资比例。

（二）生产经营情况

企业近三年生产经营概况，主要提供的产品、现有生产能力、市场

分布、出口情况等。

（三）技术研究开发应用机构及人员配备情况

企业技术研究开发应用机构的设置及运作情况，职工人数及构成、

专职技术人员数量及占比例等；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四）现有厂房、设备仪器、研发实验检测设施、技术等基础条件

情况

主要分析现有厂房、生产设备、研发设施、技术等硬、软件的配备

情况以及相应的技术水平。

（五）财务状况

企业财务制度是否健全，近三年的财务收支、盈利状况、负债情况。

（六）企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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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资料真实

性申明

本公司承诺，我公司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如

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虚报等手段通过专项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

获得专项资金资助的，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我公

司将全部承担。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县统计局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国税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财政局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经信主管部

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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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汇总表
（ 年度）

县（市、区）（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新增规上企业名称 主营收入 (万元）（从大到小排列）

县统计局

对企业数

量的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经信主

管部门对

企业数量

的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政府

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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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梅州市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申报承诺书

我司申请梅州市新上规模工业企业奖励资金，现向市经

信局及有关部门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本次申报材料真实、没有弄虚作假。

二、企业如实、及时填报相关统计调查表及经济指标。

三、主动配合市经信局及有关部门开展企业发展跟踪、

调研。切实按梅州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专项资金相关管理办

法加强对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

计核算办法。

四、本企业自上规模后，尽心尽力把企业做大做强，绝

不故意造成企业下规模，否则，本企业将主动退还获得的 10

万元奖励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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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
企业奖励申报表

（ 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行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手机号码

资产总额 主营产品 联系电话

当年度主要经

济指标

营业额（万元） 应交增值税（万元） 利润（万元）

资金拨款账户

（含开户行）

企业简介

（一）注册信息

注册时间、注册资金、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投资方及相应出资比例。

（二）生产经营情况

企业近三年生产经营概况。

（三）财务状况

企业财务制度是否健全，近三年的财务收支、盈利状况、负债情况。

（四）企业亮点



10

申报资料真实

性申明

本公司承诺，我公司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如存在

利用虚假资料瞒报、虚报等手段通过专项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获得专项

资金资助的，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我公司将全部承担。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县统计局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国税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财政局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县商务主管

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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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奖励申报汇总表

（ 年度）

县（市、区）（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新增限上企业名称 营业额 (万元）（从大到小排列）

县统计局对企

业数量的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商务主管部

门对企业数量

的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政府

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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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梅州市首次达到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奖励申报承诺书

我司申请梅州市新上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奖励资金，现向

市商务局及有关部门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本次申报材料真实、没有弄虚作假。

二、企业如实、及时填报相关统计调查表及经济指标。

三、主动配合市商务局及有关部门开展企业发展跟踪、

调研。切实按梅州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专项资金相关管理办

法加强对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

计核算办法。

四、本企业自上限额后，尽心尽力把企业做大做强，绝

不故意造成企业下限额，否则，本企业将主动退还获得的 10

万元奖励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